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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41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登海种业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10  

 

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

 

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

会任期届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---主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

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

议案》及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，并提请

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。现将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公告如

下：   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拟由九名董事组成，其中非独立董事六名，

独立董事三名。经公司董事会提名推荐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

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。董事会提名唐世伟女士、吴晓燕女士、姜卫

娟女士、张明先生、毛丽华女士、丁照华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

立董事候选人；提名刘海英女士、谢瑞芝女士、李庆新先生为第九

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（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详见

附件）。  

按照相关规定，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经深圳证券

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与其他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

东会审议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分别采取累积

投票制选举产生,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。  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，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

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。

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。独立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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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选人刘海英女士、李庆新先生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

立董事资格证书；独立董事候选人谢瑞芝女士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

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

书，其中刘海英为公司会计专业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，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，原董

事仍将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，忠实、勤勉履行董事职责，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股

东利益的行为。  

公司对第八届董事会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

示衷心的感谢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 

 

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25年4月23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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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

一、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 

唐世伟女士：中国国籍，1972年 4月出生，大专学历，高级农艺

师。1990年 9月参加工作至今，一直从事紧凑型玉米育种栽培、品种

审定、高产创建、示范推广工作，曾任登海种业第七届董事会董事。

现任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高科院副院长, 伊犁登海种

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登海种业有限公

司执行董事，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研发中心负责人。国家

玉米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，山东省玉米品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

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，山东农学会副理事长，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硕

士研究生导师，烟台市种业振兴专家库特聘专家。 

主要成果、奖励及荣誉称号：近年来先后主持或参与实施重大科

研项目 8项，获国家发明专利 3项，多次被评为国家和山东农作物品

种区域试验工作先进个人， 2005年被评选为“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先

进工作者”。2014 年荣获“山东省第七届齐鲁巾帼发明家”称号， 

“一种高产夏玉米栽培方法”2015 年获烟台市专利三等奖、2016 年

获山东省专利二等奖，2019年荣获“全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先进个

人”称号，2021年莱州市人民政府授予“莱州市首席技师”称号，2021

年中共烟台市委、烟台市政府授予“烟台市优秀科技创新团队成员”

（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玉米遗传育种与栽培学科技创新团队）。 

唐世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与其他持股 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，未

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

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

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

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

查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



 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4 

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；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吴晓燕女士：中国国籍，1979年11月出生，会计师，大学本科

学历。1998年参加工作，历任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，山

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审负责人，2016年至今担任山东登海先

锋种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 

吴晓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

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，未被中

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

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

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嫌犯

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，不

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

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；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姜卫娟女士：中国国籍，1970 年 5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大专学

历，高级农艺师，莱州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。1987年参加工作

以来，一直从事紧凑型玉米新品种选育和高产栽培研究工作，参与育

成了多个“掖单”系列、“登海”系列紧凑型玉米新品种。曾任莱州

市农科院玉米所副所长，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（职工代表

监事），山东省第六届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。登海种业第七届、

第八届董事，中共山东省十一次党代会代表，中共烟台市十三次党代

会代表，山东省第七届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，现任登海种业玉

米所所长。 

主要成果、奖励及荣誉称号：获得国家、省部级重大科技成果奖

5项，其中“高产玉米新品种掖单 13号选育和推广” 2004年获国家

科技进步一等奖，2013年 12月获第十三届中国青年科技奖，201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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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获烟台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，2016年 4月获山东省富民兴鲁劳

动奖章， 2018年 4月山东省委、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“山东省劳动

模范”；2019 年 4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。

2021年 1月烟台市人民政府授予“烟台首席技师”称号。 

姜卫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与其他持股 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，未

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

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

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

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

查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

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；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张明先生：中国国籍，1982年 10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2007年 7

月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，大学学历，高级农艺师。2007年参加工作以

来，一直从事紧凑型玉米新品种选育和高产栽培研究工作，参与育成

了多个“登海”系列紧凑型玉米新品种。曾任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

公司玉米研究所育种室副主任、育种室主任等职。登海种业第八届监

事会监事，现任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玉米研究所副所长。 

主要成果、奖励及荣誉称号：承担十三五国家科技部课题，重点

主持了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《黄淮海区玉米种质改良及强优势杂

交种创制》项目，子课题负责人；申请和获得发明专利 4项；作为核

心成员参与了“黄淮海夏玉米高产创建”和“构建亩产 1000 公斤夏

玉米量化指标体系”等多项省部级以上重大课题项目的研究；作为主

要核心成员参与选育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紧凑型广适性高产玉米新

品种，其中有 26个通过国家审定，1个通过省级审定，登海 117、登

海 511、登海 3315等 11个品种获得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权证书，其中

登海 117，第二位完成人；2017年获“莱州市岗位能手”称号；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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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5月获得莱州市首届优秀基层人才二等奖；2021年 6月烟台市委、

烟台市政府授予“烟台市优秀科技创新团队成员”（山东登海种业股

份有限公司玉米遗传育种与栽培学科技创新团队）；2023 年 1 月莱

州市人民政府授予“莱州市首席技师”称号。 

张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

系，与其他持股 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

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，未被

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

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

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嫌

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，

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
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

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；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毛丽华女士：中国国籍，1959年 2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高级农艺

师，大专学历，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。1977年参加工作，

一直从事紧凑型玉米品种高产栽培研究工作。历任山东登海种业股份

有限公司第一届、二届、三届、四届、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，第五届

董事会董事长，现任青岛登海种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。未兼任其他单

位职务。 

主要成果、奖励及荣誉称号：参与选育的掖单 12号、掖单 13号

具有夏玉米亩产 1000公斤的高产能力，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2项、

省部级奖励 5项，其中“高产玉米新品种掖单 13号选育和推广”2004

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；2006 年 3 月全国妇联授予“全国十大农

民女状元”荣誉称号，并获“全国三八红旗手”“全国‘双学双比’

女能手”荣耀称号，2007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“山东省有突出贡献

的中青年专家”称号，2008年烟台市人民政府授予“烟台市劳动模范”

荣誉称号，2012 年烟台市委授予“烟台先锋共产党员”荣誉称号，

2019年 10月获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的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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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周年”纪念章。 

毛丽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与其他持股 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，未

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

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

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

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

查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

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；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丁照华先生：男，汉族，1976年生，中共党员，山东省农业科学

院研究员，玉米所党委书记、所长。现为小麦玉米国家工程研究中心

副主任、山东省玉米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、国家玉米创新中心黄

淮海分中心（山东）副主任、中国原子能农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，

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、山东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。 

一直从事玉米遗传育种研究。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、

山东省农业良种工程项目、国家生物育种任务等科研项目 20 多项。

参与完成“高产、优质、多抗、广适玉米杂交种鲁单 981选育”成果

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（第 10 位），“印

尼热带种质引进与创新利用”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（第 1 位），

所在团队“玉米遗传育种与栽培团队”被评为中华农业科技优秀创新

团队。团队协同，获各类知识产权 30 多项，主持育成鲁单 509 等国

家和省级审定品种 18个，IC07等 4个品种通过印尼国家审定实现我

国境外本土化玉米育种新突破，第一位获植物新品种权 4项，授权发

明专利 3项。鲁单 510连续被确定为国家主导品种、山东省主推品种

和复合种植推荐品种， 2024 年以 650.1 公斤/亩创我国中度盐碱地

夏玉米千亩方高产纪录，2021年获全国高产冠军。LM518被确定为山

东省主推品种。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12篇（其中 SCI收录 2篇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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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编《中国玉米栽培学》、《中国玉米品种及其系谱》等学术著作，

编著《中国玉米遗传育种》（副主编）。 

作为山东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代表，与公司常年保持技术开发与

应用的合作。 

丁照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与其他持股 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，未

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

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

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

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

查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

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；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二、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 

刘海英女士：中国国籍，汉族，1964年9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1988

年7月参加工作，山东经济学院会计学学士，山东大学数学院运筹学

与控制论硕士，南开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。现任山东大学教授，得

利斯股份、蓝想股份独立董事。2022年5月任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

公司独立董事。 

刘海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与其他持股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，未

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

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

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

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

查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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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；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谢瑞芝女士：中国国籍，汉族，1972年1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1994

年7月参加工作，河南农业大学农学学士，河南农业大学作物栽培学

与耕作学硕士，山东农业大学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博士。现任中国农

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。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。 

谢瑞芝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与其他持股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，未

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

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

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

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

查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上

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；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李庆新先生：1965年 2月出生，籍贯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市。山东

齐鲁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，中共党员，齐鲁所党委书记、管委会成

员，高级律师。 

山东省破产管理人协会监事长，主持编写山东省破产业务操作指

引。 

担任全国律协政府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委员，济南仲裁委仲裁员。 

山东省委、省政府法律专家成员。 

山东省司法厅立法审查专家库成员。 

山东省渔业安全生产专家委员会成员。 

山东大学法学院（威海）法律硕士校外导师。 

山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校外导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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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律协“山东省优秀律师”。 

1988 年 7 月，华东政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司法厅工作，

1993 年取得律师执业资格后执业至今，曾先后为浪潮集团、临工机

械、鲁银集团、胜利股份、四砂股份、济南百货、渤海集团、黑豹股

份等上市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并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。熟悉公

司法、证券法理论与实务。 

参加中国证监会举办的独立董事培训班，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，

曾任泰山石油、华阳科技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。参与处理胜利股份、

四砂股份股权之争。现任山东通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 

其本人带领的业务团队，先后承办了山东晨曦集团有限公司等二

十六家公司破产重整、山东金天地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五家公司破产重

整、山东琴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、东营大地集团等六家关联

公司公司破产、日照东升地毯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合并重整案、日照

市东港金阳农贸等四家公司合并清算案等多起重大、具有地方影响力

的破产案件。 

李庆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与其他持股 5%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，未

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，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

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

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，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，未因涉

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

查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

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；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-主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
